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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紀錄片參考簡介 附件一 

主旨：檢送隆中向上教育基金會無償提供性別平等相關影片之參
考引導提問表1份，建請參考運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《性別平等教育法》第15條規定：「教職員工之職前教

育、新進人員培訓、在職進修及教育行政主管人員之儲訓
課程，應納入性別平等教育之內容；其中師資培育之大學
之教育專業課程，應有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。」，於教
師職前養成教育中，須納入性別平等教育等相關議題探
討，以協助師資生增加對學校體制中之性別預設及運作機
制之敏感度及洞察力，協助學生於日常生活實踐及面對相
關議題時之理解、尊重與關懷，並發展性別平等教育知
能。

二、為增進師資生性別平等教育之知能，本部於111年11月
11日召開「隆中向上教育基金會性平素材之運用評估」會
議，經性別平等專家評估，研擬及轉化為課程可運用素材
之可能性，並提供相關應用建議，彙整參考引導關鍵提問
表如附，建請參考運用。

 
正本：各師資培育之大學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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